
交城县自然资源局行政检查清单
序
号

职权
类型

职权名称 职权依据 备注

1 行政检查
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、法
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》第六十七条　县级以上人民
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 、法规的行为进
行监督检查。第六十八条　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
部门履行监督检查职责时 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
（一）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提供有关土地权利的文件
和资料，进行查阅或者予以复制；
（二）要求被检查的单位或者个人就有关土地权利的问题作
出说明；
（三）进入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非法占用的土地现场进行勘
测；
（四）责令非法占用土地的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反土地管理
法律、法规的行为。

2 行政检查
对矿产资源勘查、开采和
矿区生态修复等活动的监
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》第五十七条　县级以上人民
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实施监督检查 ，可以
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进入勘查、开采区域等实施现场查验
、勘测；（二）询问与检查事项有关的人员 ，要求其对有关
事项作出说明；（三）查阅、复制与检查事项有关的文件 、
资料；（四）查封、扣押直接用于违法勘查、开采的工具、
设备、设施、场所以及违法采出的矿产品 ；（五）法律、法
规规定的其他措施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法
实施监督检查，被检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，不
得拒绝、阻碍。

3 行政检查
对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进
行监督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》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
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对城乡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
查，有权采取以下措施： (一)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提供与监
督事项有关的文件、资料，并进行复制; (二)要求有关单位和
人员就监督事项涉及的问题作出解释和说明 ，并根据需要进
入现场进行勘测; (三)责令有关单位和人员停止违反有关城乡
规划的法律、法规的行为。 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
履行前款规定的监督检查职责 ，应当出示执法证件。被监督
检查的单位和人员应当予以配合 ，不得妨碍和阻挠依法进行
的监督检查活动。


